
立法會 CB(1)1606/98-99(02)號文件 
 
檔號：CSBCR/DP/5-020-009/3/95C 香港政府總部 
 

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 8/98 號 
 

（注意：這是甲級傳閱通告，所有人員均應閱讀。） 
 

公務員申報投資事宜 
 

本通告旨在公布公務員申報香港及香港以外地區私人投資的修訂指引。 
 
背景 
 
2. 政府在公務員披露私人投資方面的政策，是以取得合理平衡為準則，一方面保

障公務員私人投資和私隱的權利，另一方面又要維護公務員不偏不倚和向公眾交代的原

則。根據《公務員事務規例》第 461 至 466 條的規定，公務員須避免進行任何實際或表

面上可能與公職引起利益衝突的投資。有關申報在香港及香港以外地區投資的指引，分

別載於公務員事務科通告第 6/95 及 4/96 號。 
 
3. 當局已對現行申報制度進行全面檢討。為使現有安排更為合理，並闡明相關的

規則，當局會實施新修訂的合併制度，並對有關《公務員事務規例》作出修訂。公務員

事務科通告第 6/95 及 4/96 號，以及公務員事務科通函第 18/95 號，現予取消，由本通

告取代。 
 
合併的投資申報制度 
 
4. 鑑於投資機會已趨向全球化，加上可輕易透過在港外註冊的投資媒介在本地進

行投資，當局認為，對香港及香港以外地區的投資實施劃一的申報制度，是恰當的做法。

根據新的申報制度，須要申報投資的政府職位分為兩層，下文各段詳述有關的劃分及申

報規定。 
 
第 I 層職位 
 
5. 第 I 層職位包括由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中央指定的 25 個主要職位：─ 
 

(a) 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律政司司長、各局局長、警務處處長、廉政專

員、入境事務處處長、海關關長及審計署署長（23 個主要官員的職位）；

以及 
 
(b)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及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駐北京辦事處主任（兩個職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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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擔任第 I 層職位的人員，在受聘該些職位時及每年均須遵守下述規定：─ 
 

(a) 申報在香港及香港以外地區的投資，有關投資項目載於經修訂的《公務員

事務規例》第 463(1)條（見下文第 19 段）； 
 
(b) 申報配偶的職業；以及 
 
(c) 除每年申報投資外，期間進行的任何相等於或超過 20 萬港元的單次投資

交易（包括貨幣買賣），均須在交易後七天內申報。 
 
為行政方便而署任第 I 層的人員應已出任第 II 層職位，因此已須遵守下文第 11 段的申

報規定。 
 
7. 此外，擔任第 I 層職位的人員（為方便行政而署任該職的人員除外）亦須每年

登記其在香港及香港以外地區的投資及權益，以供提出要求的市民查閱，有關投資及權

益載列如下： 
 

(a) 地產及房產（包括自住的物業）； 
 
(b) 公司東主、合夥人或董事的身分；以及 
 
(c) 任何上市、公共或私人公司發出股本的 1%或以上的股權。 

 
8. 公務員事務局會定期檢討，研究是否須要把其他職位列為第 I 層職位。該局也

負責索取、審核及備存第 I 層職位人員的申報及呈報表，並備存他們的投資及權益登記

冊，供市民查閱。 
 
第 II 層職位 
 
9. 第 II 層職位包括： 
 

(a) 上述第 I 層職位人員的行政助理和私人秘書； 
 
(b) 所有首長級職位（第 I 層職位所列者除外）；以及 
 
(c) 各局局長／部門首長所指定須申報投資的非首長級職位。這些職位的選

定，是以基於其有較多機會可能引起利益衝突的情況。 
 
10. 各局局長／部門首長在指定須申報投資的職位時，應參閱公務員事務科通告第

19/92 號有關利益衝突事宜，以及附件 I 所載的指引。必須注意的是，通告和附件並未

盡列可能出現的利益衝突情況，局長／部門首長須視乎各局／部門的運作情況，嚴謹衡

量可能出現利益衝突情況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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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擔任第 II 層職位的人員（為行政方便而署任不超過三十天的人員除外）須在受

聘該些職位時及每兩年申報以下資料： 
 

(a) 在香港及香港以外地區的投資，有關投資項目載於經修訂的《公務員事務

規例》第 463(1)條（見下文第 19 段）； 
 
(b) 配偶的職業；以及 
 
(c) 除每兩年申報投資外，期間進行的任何相等於或超過 20 萬港元或三個月

薪金（以數額較少者為準）的單次投資交易（包括貨幣買賣），均須在交

易後七天內申報。 
 
12. 各局局長／部門首長可以就其運作需要，規定為行政方便而署任第 II 層職位少

於三十天的人員遵守上文第 11 段的申報規定。至於那些需要在每兩年申報相隔期間為

行政方便而署任第 II 層職位超過一次的人員，他們必須重新作出申報或申明自上次署任

申報後並無投資上的變更。 
 
其他政府職位 
 
13. 並非擔任上述兩層指定職位的人員，無須定期申報投資。不過，所有公務員仍

有責任防止其投資與公職在任何時間存在任何利益衝突及呈報可引致此類衝突的任何

投資。任何人員如被發現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區投資或牽涉於任何業務，致令政府聲譽

受損，則會遭受紀律處分。各局局長／部門首長可就運作上需要，考慮制定額外投資指

引，包括要求其人員避免或申報某些會引起表面利益衝突的指定投資活動。如有疑問，

公務員應呈報有關投資，並徵詢其所屬局長／部門首長的意見。 
 
處理申報事宜 
 
14. 公務員事務局負責索取、審核及備存第 I 層職位人員的申報表，並備存這些人

員的投資及權益登記冊，以供市民查閱。各局局長／部門首長負責指定第 II 層職位人

員，並索取、審核及備存他們的申報表。而部門首長則須向其所屬局長呈報個人的申報

表。由於申報表載有公務員的個人敏感資料，局長／部門首長須確保有妥善的程序安全

保管表格，而這些表格只可由指定合適職位的人員審視和處理。 
 
15. 若公務員的投資與公職似乎存在或可能出現利益衝突，則局長／部門首長可要

求該員放棄任何或部份投資，或停止購入或出售有關投資，或將有關投資交由他人全權

託管。如有疑問，可徵詢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意見。［註：全權託管是指所有關乎信託

資產的投資安排，均會由受託人全權決定；而把資產交出託管的人士（即該名公務員），

將無權直接支配投資運作。除了法例規定須要申報的資料外，受託人無須向委託人提供

任何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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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為了對新修訂的申報制度的運作有全面瞭解，公務員事務局會定期要求局長／

部門首長呈報第 II 層指定職位的數目，並要求他們說明有否制定任何附加指引。 
 
17. 當第 II 層職位人員調任時，他們申報投資的資料會移交新的局長／部門首長處

理。倘若有關人員在新任職的局／部門不再出任第 II 層職位，該局局長／部門首長應妥

為保管移交的申報，確保有關申報只可在有需要的情況下被審閱，並在有關人員下次調

動時移交給有關的局／部門。 
 
18. 當局須保留所有申報的資料，直至有關人員離開政府後五年，以便調查任何在

該員任職期間發生但離職後才披露的利益衝突事件。 
 
投資的定義 
 
19. 為闡明申報投資的範圍，現行的《公務員事務規例》第 463(1)及(2)條修訂如下：

─ 
 

第 463 條 (1) 以這些規例而言，須要申報和呈報的“投資＂： 
 

(a) 包括在香港及／或香港以外地區任何公司或機構的任

何投資、持有的股票，或直接或間接擁有的權益，以及

在地產或房產（包括自住的物業）的任何權益； 
 
(b) 包括但不局限於─ 

 
(i) 在香港聯合交易所上市的證券； 
 
(ii) 在香港期貨交易所買賣的期貨、期權合約和其他

產品；以及 
 
(iii) 由公務員擁有，但以其配偶的名義或代其行事的

其他人士或代理人或公司名義持有的上述任何投

資； 
 

(c) 但是，除了必須遵守《公務員事務規例》第 464(a)條之

外，並不包括─ 
 

(i) 單位信託、互惠基金和人壽保險； 
 
(ii) 銀行存款（不論任何貨幣）； 
 
(iii) 政府票據、債券和多邊代理機構債務票據；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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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該員受託管理或供作慈善的投資，而該員並無受

益人的權益。 
 

(2) 至於上文沒有註明的投資，公務員須諮詢所屬局長／部門首

長，查明是否須予申報。 
 
修訂《公務員事務規例》 
 
20. 為使經修訂的申報投資規例生效，並提醒公務員必須申報與任何和他們有公事

往來的其他公共或私人機構（包括立法會、兩個市政局和區議會）成員進行的私人業務

活動，當局已修訂《公務員事務規例》第 461 至 466 條。載有經修訂《公務員事務規例》

的修訂散頁第 8(a)/98，8(b)/98 及 8(c)/98 號，夾附於附件 II，並應即時取代《公務員事

務規例》的有關各頁。 
 
申報表格樣本 
 
21. 申報和呈報表格樣本，載於附件 III。在政府印務局可供應這些表格前，各局局

長／部門首長請自行複製表格，以便立即使用。 
 
生效日期 
 
22. 新安排即時生效，所有人員須在一九九八年十月三十一日前遞交申報表。以後

每年／每兩年的呈報，亦應以十月三十一日為限期。 
 
查詢 
 
23. 各員如對本通告有任何查詢，請向部門主任秘書提出。部門主任秘書如有疑

問，應與公務員事務局首席助理局長(4)譚惠儀女士（電話：2810 3153）或總行政主任(4)1
胡錦榮先生（電話：2810 3195）聯絡。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王倩儀代行） 

 
分發名單： 各局局長 
 各部門首長 
 
副本送： 司法機構政務長 
 公務員敘用委員會秘書 
 
一九九八年九月十八日 



附件 I 
 

指定須申報投資職位的指引 
 

公務員進行私人投資時，必須維護公務員隊伍的誠實無私形象，並遵守剛正不

阿的典範標準。公務員更須無時無刻確保其公職與私人投資並無利益衝突，並須申報任

何可能出現利益衝突的情況。申報利益衝突的責任，在於公務員本身。 
 
2. 現將可能出現利益衝突的情況舉例如下： 
 

(a) 一名人員須與另一國家進行貿易磋商，但本身卻在與該國有生意往還的公

司直接投資； 
 
(b) 一名人員須負責邊境管制工作，但本身卻在一間經營運載貨物或旅客過境

業務的運輸公司投資； 
 
(c) 一名人員須對某種商品或服務負起規管和執法的職責，但本身卻在提供該

種商品或服務的公司投資； 
 
(d) 一名人員須負責聘任及晉升選拔工作，但本身卻在一間以招聘人手為業務

的勞務公司投資； 
 
(e) 一名人員須處理土地行政之類的專門工作，但本身卻在一間以向顧客提供

土地行政意見為業務的公司投資；以及 
 
(f) 一名人員在公事上或會與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立法會、兩個市政局和區議

會議員或其他相類組織的成員有往來，但本身卻在與他們有關的業務投

資，或擁有這些業務投資的控制權。 
 
3. 各局局長／部門首長可根據運作經驗，把某些在公務與私人投資之間容易引起

利益衝突的職位列為指定職位，規定擔任這些職位的人員申報他們在香港及香港以外地

區的投資。 
 
4. 選定指定職位時要小心，必須顧及有關職位的職務及／或職責，以確保所作決

定合理得宜。以下是有關指定職位的一些概括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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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所有首長級職位均應列為指定職位，因為首長級人員身居要職，足以影響

和決定政府政策，並對政府政策未來的改動或政府的重要決策掌握詳盡的

資料； 
 
(b) 接觸敏感資料的職位應被列為指定職位，而這些資料可影響在香港及香港

以外地區交易的地產及房產、股票及證券、貨幣、期貨和期權合約的價格。

例子包括參與草擬、制定、翻譯和印製關乎財經範疇的敏感政策文件的職

位，以及接觸有關香港及／或內地大型開發計劃的機密資料或發展藍圖的

職位； 
 
(c) 一些可行使酌情權的高級職位，容許在職人員酌情作出執法、規管或其他

決定，因而使獲酌情處理的人得到財政或經濟上的利益，這類職位應獲考

慮列為指定職位。例如各發牌當局、出入境管制及商業罪案調查部門、以

及有權決定如何處理和批出合約的高級職位；以及 
 

(d) 任何極有可能出現利益衝突的其他職位。 
 
5. 以上僅為概括指引，局長和部門首長應運用良好的判斷力及以盡責的態度來選

定職位。 



 

 修訂編號 8(a)/98

附件 II 
 

第三章 品行與紀律 
 
投資 
 
一般原則 
 
第 461 條 (1) 公務員可自由進行任何私人投資，但須遵守下列各項規例的規

定。公務員必須十分小心，避免投資風險超出其經濟能力負擔。 
 

(2) 公務員進行私人投資時，必須維護公務員隊伍的誠實無私形

象，並遵守剛正不阿的典範標準。 
 

(3) 公務員不得利用從本身公職所獲得的機密或未公布資料，以謀

取經濟利益。如非公務所需，公務員不得向任何人士透露有關

資料，使這些人士或其他人士得到經濟利益。 
 
公職與私人投資的利益衝突 
 
第 462 條  (1) 公務員進行任何投資前，應審慎考慮所作投資會否與本身的

公職產生實質或表面的利益衝突。 
 

(2) 如果公務員可藉本身公職所獲取的資料，從投資中得到經濟

利益，則該投資（包括購入和出售）會視作與他的公職有利益

衝突。公務員如有疑問，應向所屬決策局局長或部門首長查詢。 
 
(3) 如果公務員受命處理的事務，會影響其投資、其配偶及任何受

其供養人士的投資，或代其行事的人士或公司的投資，則該員

必須向所屬決策局局長或部門首長呈報。當局通常會另委他人

處理該項事務。 
 
(4) 公務員若與有公務來往的公共或私人機構（包括特別行政區立

法會、兩個市政局或區議會）成員從事投資或商業活動，必須

向所屬決策局局長或部門首長呈報。 
 

 



 

 修訂編號 8(b)/98

第三章 品行與紀律 
 
投資的申報 
 
第 463 條 (1) 以這些規例而言，須要申報和呈報的“投資＂： 
 

(a) 包括在香港及／或香港以外地區任何公司或機構的任何投

資、持有的股票，或直接或間接擁有的權益，以及在地產

或房產（包括自住的物業）的任何權益； 
 
(b) 包括但不局限於─ 

 
(i) 在香港聯合交易所上市的證券； 
 
(ii) 在香港期貨交易所買賣的期貨、期權合約和其他產

品；以及 
 
(iii) 由公務員擁有，但以其配偶的名義或代其行事的其他

人士或代理人或公司名義持有的上述任何投資， 
 

(c) 但是，除了必須遵守《公務員事務規例》第 464(a)條之外，

並不包括─ 
 

(i) 單位信託、互惠基金和人壽保險； 
 
(ii) 銀行存款（不論任何貨幣）； 
 
(iii) 政府票據、債券和多邊代理機構債務票據；以及 
 
(iv) 該員受託管理或供作慈善的投資，而該員並無受益人

的權益。 
 

(2) 至於上文沒有註明的投資，公務員須諮詢所屬局長／部門首

長，查明是否須予申報。 
 
(3) 如果情況顯示公務員的投資與公職之間存在或可能出現利益衝

突，則有關的決策局局長或部門首長應決定須否規定該員放棄

其任何或部份投資，或停止購入或出售有關投資，或將有關投

資交由他人全權託管。如有疑問，可徵詢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

意見。 
 

 



 

 修訂編號 8(c)/98

第三章 品行與紀律 
 
第 464 條 公務員在擔任某項職務期間，可能須要─ 
 

(a) 由即時起並在日後定期就《公務員事務規例》第 463(1)(a)及(b)
條所述的投資及其他指明的投資作出申報； 

 
(b) 遵守政務司司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或所屬決策局局長／部門首

長就其在香港及／或香港以外地區的投資發出的附加指示； 
 
(c) 將任何或部分投資放棄，或交由他人全權託管； 
 
(d) 避免購入或出售任何或部分投資；以及 
 
(e) 呈報所有涉及某個價額的投資交易（購入和出售）。 

 
公務員職位的劃分 
 
第 465 條 為配合《公務員事務規例》第 464 條的規定，所有須申報投資的公務

員職位，會視乎產生利益衝突的可能性，劃分為兩層。 
 
紀律處分 
 
第 466 條 公務員如未能遵守任何關於投資的規例，可能遭受紀律處分，並更可

被指令放棄任何或部份投資，或停止購入或出售有關投資，或將有關

投資交由他人全權託管。 
 

 



 

通用表格第 389(A)號（9/98 修訂） 

附件 III 
 

機密 
 

公務員投資申報表 
 
 

致：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局長／部門首長* 

 
 

 
 
個人資料 
第 I/II*層職位人員 
 
姓名   （中文）   （英文）

 
香港身分證號碼   
 
獲委第 I/II*層職位日期   
 
現任職位及派任日期   
 
配偶姓名   （中文）   （英文）

 
配偶身分證號碼   
 
配偶職業   
 
 
聲明 
 
本人現根據《公務員事務規例》第 464(a)條，在夾附的通用表格第 389(B)號／第 389(C)
號上，申報本人計至   （日期）的投資項目／投資交易。 
 
本人謹此聲明，夾附表格上所提供的資料全屬真確無訛。 
 

 
 
 

簽署   日期   
*請刪去不適用者 
 

 
 



 

通用表格第 389(A)號（9/98 修訂） 

公務員投資申報表註釋 
 
(1)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局長／部門首長或其指定的適當人員將根據本申報表［通用

表格第 389(A)號］以及夾附的呈報表［通用表格第 389(B)號／第 389(C)號］上

所提供的資料，衡量有關人員所申報（在香港及／或香港以外地區）的私人投資

是否與其公職有利益衝突，或違反有關《公務員事務規例》及／或是否應該採取

任何適當行動，包括紀律處分。 
 
(2) 根據《公務員事務規例》第 464(a)條，公務員在擔任某職位時，可能須要由即時

起並在日後，定期就《公務員事務規例》第 463(1)(a)及(b)條所述的投資及其他指

明的投資作出申報。 
 
(3) 根據《公務員事務規例》第 466 條，公務員如未能遵守任何關於投資的規例，可

遭受紀律處分，並更可被指令放棄任何或部份投資，或停止購入或出售有關投

資，或將有關投資交由他人全權託管。 
 
(4) 公務員作出聲明並在夾附的表格填報有關投資項目後，有權要求查閱和更正申報

表所載的資料。有關人員可視乎情況，以書面要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局長／部

門首長［經辦人員（姓名和職銜）於（辦公地點）］提供該等資料。 
 
 



 

通用表格第 389(B)號（9/98 修訂） 

機密 
 

投資及權益資料詳情 
（每年／每兩年*申報） 

 
 
 
 
 

編號 

 
 

投資／ 
權益資料細節 

（見註） 

 
 

(a) 
購入日期 

（年／月／日）

 
 

(b) 
購入數額／ 

單位 

 
(c) 

在(a)日期 
購入價額 
（港元） 

 
 
 
 
 
 
 
 
 
 
 
 
 
 
 
 
 
 
 
 
 
 
 
 
 
 
 
 
 
 
 

    

 
*刪去不適用者 
 
簽署：    日期：   頁數   
 
 



 

通用表格第 389(B)號（9/98 修訂） 

通用表格第 389(B)號 
 
註： (1) 須申報的投資包括在香港及／或香港以外地區任何公司或機構的任何投

資、持有的股票，或直接或間接擁有的權益，以及在地產或房產（包括自住

的物業）的任何權益。這些投資包括但不局限於─ 
 

(a) 在香港聯合交易所上市的證券； 
 
(b) 在香港期貨交易所買賣的期貨、期權合約和其他產品；以及 
 
(c) 由公務員擁有，但以其配偶的名義或代其行事的其他人士或代理人或公

司名義持有的上述任何投資， 
 

但是，除了必須遵守《公務員事務規例》第 464(a)條之外，並不包括─ 
 

(a) 單位信託、互惠基金和人壽保險； 
 
(b) 銀行存款（不論任何貨幣）； 
 
(c) 政府票據、債券及多邊代理機構債務票據；以及 
 
(d) 該員受託管理或供作慈善的投資，而該員並無受益人的權益。 

 
［註：根據《公務員事務規例》第 464(a)條，公務員在擔任某職位時，可能

須要由即時起並在日後，定期就《公務員事務規例》第 463(1)(a)及(b)條所述

的投資及其他指明的投資作出申報。］ 
 

(2) 若投資包括私人公司的權益，則應扼述以下資料： 
 

(a) 公司業務性質； 
 
(b) 公司是否有從事活躍的業務； 
 
(c) 公務員是否積極參與公司的業務；以及 
 
(d) 公務員持有的股權及其他股東的姓名。 

 
 



 

通用表格第 389(C)號（9/98 修訂） 

機密 
 

投資交易（購入及出售）呈報表 
 

編號 投資項目細節 
（見註） 

(a) 
購入／出售 

日期 
（年／月／日）

(b) 
購入／出售 
數額／單位 

(c) 
在(a)日期 

購入／出售 
價額 

（港元） 
 
 
 
 
 
 
 
 
 
 
 
 
 
 
 
 
 
 
 
 
 
 
 
 
 
 
 
 
 
 
 
 
 

    

 
*刪去不適用者 
 
簽署：    日期：   頁數   
 



 

通用表格第 389(C)號（9/98 修訂） 

通用表格第 389(C)號 
 
註： (1) 在七天內呈報每項相等於或超過 20 萬港元或三個月薪金（以款額較少者為

準）的單次投資交易（包括貨幣買賣）。 
 

(2) 若投資包括私人公司的權益，則應扼述以下資料： 
 

(a) 公司業務性質； 
 
(b) 公司是否有從事活躍的業務； 
 
(c) 公務員是否積極參與公司的業務；以及 
 
(d) 公務員持有的股權及其他股東的姓名。 

 


